
昔日
，

在我国诸多的工伤案件中
，

法律规定职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
一般不再向用人单位提起民事侵权造成人身损害的赔偿诉讼

。

近年
，

我国颁布的相关法律规定
：“

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
人员

，

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
，

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
利的

，

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
。 ”“

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
险外

，

依照有关民事法律
，

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
，

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
赔偿要求

。 ”

这一立法进步
，

无疑为职工更多的合法权利得以实现提供了法律基础
。

———

编辑手记

司法机关目前仍在各种轻微刑事
案件中探索适用和解程序

。

该市坚持及时准确
、

公开透明
，

第一
时间发布权威信息

。

今年初
，

笔者从南京市中级法院获悉
，

该
院就一起

15

年前发生的工伤案件进行调解
，

死亡职工亲属在当年获得
1.5

万元赔偿后
，

再
次获得

31

万元的工伤
、

人身损害双重赔偿
。

15

年前
，

正在上班的一名职工被工友刺
死

，

因凶手患有精神病
，

没有被追究刑事责
任

，

被害职工的父母只领取了
1.5

万元工伤
死亡保险赔偿

。

为了给死去的儿子一个说法
，

老夫妻多
年申诉

。

15

年后
，

在法律援助律师的援助下
，

风
烛残年的老夫妻俩将凶手的父母

、

企业告上
法庭

，

讨要巨额丧葬费
、

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
损害抚慰金

。

在本起诉讼中
，

法院和当事人所面临的
问题是

：

时隔
15

年
，

诉讼时效是否过期
？

被害人亲属当初已经领取了工伤保险赔
偿

，

能否再次向用人单位重复索赔
？

赔偿金额是依照
15

年前的标准
，

还是现
在标准

？

当年凶手已年满
18

岁
，

作为没有行为能
力的精神病人其监护人是单位

，

还是父母
？

日前
，

南京市雨花台区法院围绕此案上
述问题进行审理

，

并在全国作出了首例用人
单位对受损害职工亲属给予工伤赔偿的同
时

，

又进行人身损害赔偿的判决
。

儿子班上被精神病工友杀害
今年

73

岁的许士明和老伴儿退休前在
江苏一家大型国有铁矿工作

。

15

年前儿子许
飞高中毕业后

，

被招工进入铁矿机动厂
11

万
伏变电所工作

。

1992

年
9

月
13

日夜
，

许飞上夜班时
，

突
然被

20

周岁的同班工友孙维一刀刺死
。

1992

年
12

月
1

日
，

潜逃到湖南老家的
孙维被抓获归案后供认

：

孙维见许飞和别的
工友小声说话

，

认为许飞是在背后议论自己
，

便拿起一把三角刮刀向许飞刺去
……

正当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孙维批捕
时

，

其父母提出孙维精神不正常
，

要求进行精
神病鉴定

。

1992

年
12

月
24

日
，

某脑科医院司法鉴
定机构受检察院委托

，

作出鉴定结论
：“

被鉴
定人孙维患有精神分裂症

，

作案时无责任能
力

，

建议加强监护与治疗
。 ”

1992

年
12

月
31

日
，

检察院作出不批捕
决定

。

许士明夫妇不服
，

要求重新鉴定
。

1993

年
7

月
20

日
，

江苏省精神疾病司法
鉴定委员会作出了与第一次鉴定相同的结
论

。

1997

年
1

月
27

日
，

许飞生前所在的企
业比照工伤死亡事故

，

向许士明夫妇发放其
子工伤死亡费

15174

元
。

法律援助
老人认为儿子死得冤

、

赔偿数额不公
。

十
多年来

，

他们数十次向各级司法机构申诉
。

此案虽多次获得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重
新审查处理的批示

，

但当地司法部门强调此
案应遵循

“

先刑事
，

后民事
”、“

刑事附带民事
”

的司法程序
。

由于孙维属精神病人
，

无法追究
其刑事责任

，

民事赔偿也一直无法进入司法
程序

。

2007

年
3

月
9

日
，

许士明来到南京雨花
台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

。

援助中心
认为孙维虽系精神病人

，

不负刑事责任
，

但其
造成他人损害的民事赔偿不能免责

，

应由其
监护人承担

。

依照法律规定
，

许士明夫妇可以
单独提起民事赔偿请求诉讼

。

3

月
13

日
，

法
律援助中心指派南京新亚信律师事务所主任
徐安宁承办此案

。

律师经过近半个月的调查后认为
，

孙维
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民事
赔偿应由其监护人孙维的父母承担

；

孙维所
在企业招聘职工时未尽审查义务

，

为许飞的
死亡埋下隐患

，

同样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
。

2007

年
9

月
3

日
，

许士明夫妇在律师帮
助下

，

将孙维父母
、

企业一并诉至法院
，

索赔
死亡赔偿金

、

丧葬费
、

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失
39

万余元
。

监护权
2007

年
11

月
2

日
、

2008

年
4

月
29

日
，

法院两次开庭审理此案
。

法庭上
，

被告孙维的父母认为
：

孙维患有
精神病

，

家人事先并不知情
。

案发时其已年满
20

周岁
，

属企业职工
，

其监护人应当是企业
而不是父母

；

案发不是在孙维家中
，

而是在企
业上班的工作场所

，

应由企业负全部责任
。

原告律师认为
：

我国
《

民法通则
》

第
17

条
规定

：“

无民事行为能力人
、

限制民事行为能
力的精神病人

，

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
：

1.

配
偶

；

2.

父母
；

3.

成年子女
；

4.

其他近亲属
；

5.

关系
密切的其他亲属

、

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
，

经

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
会

、

村民委员会同意的
。

没有以上监护人的
，

由
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
会

、

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
。 ”

《

民法通则
》

第
133

条规定
：“

无民事行为
能力人

、

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
的

，

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
。

监护人尽了监护
责任的

，

可以适当减轻民事责任
。

有财产的无
民事行为能力人

、

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
他人损害的

，

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
。

不
足部分

，

由监护人适当赔偿
，

但单位担任监护
人的除外

。 ”

孙维案发时未婚
，

父母当然是其监护人
，

其造成原告的损失理当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
偿责任

。

诉讼时效
被告认为

：

原告所诉侵权事实已经长达
15

年之久
，

原告在此期间从未主张过人身损
害赔偿的权利

，

已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
效

。

原告表示
：

案发后
，

原告
15

年来一直不
停地向法院

、

检察院等部门申诉
，

先后达
300

多次
，

进京申诉
27

次
，

诉讼时效一直没有间
断

，

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之说
。

15

年来
，

原告的诉求一直没有得到处
理

，

责任不在原告
。

企业责任
企业认为

：

孙维案发前毫无精神病迹象
，

也无任何非正常表现
，

因而单位不存在管理
不善及未尽安全防范义务的事实

，

企业不应
承担民事赔偿责任

。

原告律师表示
：

依照国务院
1986

年
7

月
12

日颁布的
《

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
》

第
6

条规定
，

企业在招用孙维时应对其进行
体检

，

体检合格方可录用
。

现有证据表明
，

当
初企业录用孙维根本没有对其进行体检

，

导
致精神病患者被安排到保证全矿区生活

、

矿
井施工安全供电的

11

万伏变电所这样重要
岗位工作

，

为案件的发生埋下了隐患
。

双重赔偿
企业认为

，

根据最高法院
《

关于审理人身
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第
12

条规定
，

已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又另行主张
侵权赔偿的

，

只有在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
权的情形下才有权另行主张侵权赔偿

。

本案侵
权人孙维是铁矿的职工

，

不属于单位以外的第
三人

，

原告获得双重赔偿的主张无事实依据
。

最高法院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是
2003

年
12

月
28

日颁布的
，

其中有关死亡赔偿金
、

丧葬费等赔偿
标准

2004

年
5

月
1

日正式实施时才生效
。

此
案发生在

15

年前
，

即使赔偿也应该按照
15

年
前的赔偿标准进行赔偿

，

原告依照目前的赔偿
标准提出高达

39

万元的赔偿请求明显过高
。

原告主张
：

最高法院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
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明确规
定丧葬费

、

死亡赔偿金等标准均按照受诉法
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和受
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
收入计算

，

而不是按照案发时的标准计算
。

最
高法院
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其第
36

条明确规定
，“

本
解释自

2004

年
5

月
1

日起施行
。

2004

年
5

月
1

日后新受理的一审人身损害赔偿案件
，

适用本解释的规定
。 ”

一审判决
2008

年
4

月
30

日
，

一审法院对此案作
出判决

：

判定被告孙维父母以及铁矿赔偿原
告各项损失

34

万余元
，

其中孙维父母承担
30%

的赔偿责任
，

铁矿承担
70％

赔偿责任
。

一审判决后
，

企业认为本案诉讼时效已
过

；

判决责任比例分配不当
；

此案是侵权责任
和工伤责任的竞合

，

不应重复赔偿
；

向二审法
院提起上诉

。

2009

年初
，

笔者从南京市中级法院获
悉

，

二审法院经过多次调解
，

促成双方当事人
自愿达成调解

，

许士明夫妇同意作出适当让
步

，

最终获得了
31

万元的赔偿
。

2009

年
2

月
16

日星期一农历己丑年正月廿二

张滨

6

版
7

版
7

版
6

版

涉案金额
5200

万元
，

众多医保人
参与其中

。

浙江宣判最大倒卖医保药品案 社会保险法草案有待进一步完善 轻微刑案快速办理机制期待
“

有法可依
”

海口法院承诺
:

为新闻采访提供便利和保障
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

、

中国人民大
学教授郑功成

。
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在大量工伤案例中
，

多数人认为用人单
位缴纳工伤保险费后

，

职工遭受工伤事故
，

可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
，

不应再向用人单
位要求赔偿

，

否则就是与工伤保险制度相
悖

。

如果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
动者人身损害

，

如下班
、

出差途中遭遇车祸
等

，

才可在获得工伤赔偿的情况下
，

再向第
三人提出民事赔偿请求

。

而此案一审法院作
出的用人单位给予工伤死亡亲属

“

工伤
、

人
身损害

”

双重赔偿
，

法律依据何在
？

为此
，

笔者采访了南京大学有关劳动法
法学专家

。

专家说
，

工伤事故中的工伤职工或者亲
属获取赔偿

。

我国大致经历几个过程
：

一是本单位侵权免除模式
。

上世纪
90

年代初出台的我国劳动法律
《

企业劳动争议
处理条例

》

和
《

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
》

对工伤事故纠纷有比较明确的规定
：

工伤待
遇纠纷属于劳动争议

。

鉴于劳动关系的特殊
性

，

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将劳动争议视为
独特的法律领域

，

并规定劳动争议的强制性
仲裁前置程序

，

在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
，

一
般只适用劳动法律

、

法规
，

实行
“

一裁两审
”。

这样
，

在本单位侵权的情况下
，

职工只能得
到工伤保险待遇

，

而一般不能再提起民事侵
权赔偿请求

。

即使提起了
，

法院一般予以驳

回或者不予支持
。

二是补充模式
。

对于单位以外的第三人
侵权

，

便产生了
“

第三人
”

和
“

本单位
”

的责任
竞合

。

依据相关规定
，

对于因道路交通事故
或因履行职责而造成的人身伤害

，

如果被认
定为

“

工伤
”，

那么就应该先按照民事法律进
行索赔

，

不足部分
(

低于工伤保险待遇的
)

再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
。

这里坚持的原
则是

：

不重复享受
，

补充适用
。

三是相加模式
。

针对第三人侵权采用
“

补充模式
”，

众多专家对
“

不重复享受
，

补充
适用

”

的赔偿规则提出质疑
，

认为工伤保险
法属社会保险法范畴

，

带有
“

公法
”

性质
，

以
维护劳动者基本生存权为目的

，

旨在保障工
人因工作导致伤害时获得必要救济

，

防止其
陷入生活贫困

。

而侵权赔偿
，

实行的是过错

责任
，

责任自负原则
。

第三人侵权是一种违
法行为

，

因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伤害
，

则受
害人对侵权之第三人产生民事侵权赔偿之
请求权

。

两个请求权均能独立存在
，

当一个
请求权消灭时并不当然带来另一请求权的
消灭

。

第三人侵权赔偿是其依法应承担的民
事责任

，

不可能由工伤保险机构来替代
，

也
不能因受害人领有工伤保险给付而免除

。

如果第三人侵权所造成的后果因工伤
保险给付而免除或减轻

，

作为实际侵权的第
三人不承担由其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

，

则
是对侵权行为的放纵

，

不利于社会正义
。

因此
，

最高人民法院
2003

年
12

月
28

日颁布的
《

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
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》

第
12

条确定
：

得到
工伤保险赔偿的职工

，

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

三人侵权造成的人身损害
，

再可请求第三人
承担民事赔偿责任

。

四是
“

兼得模式
”。

针对安全事故
、

职工
伤亡

，

如果只承认工伤保险责任
，

否认用人
单位的民事赔偿责任

，

法律便会对用人单位
失去制裁功能

。

2002

年我国出台了
《

安全
生产法

》，

接着又出台了
《

职业病防治法
》，

这
两部法律的出台表明

，

因为用人单位过错而
导致职工工伤

，

职工在享受工伤保险赔偿
后

，

单位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不能再免除
。

我国
《

安全生产法
》

第
48

条规定
：“

因
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

，

除依法
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

，

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
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

，

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
偿要求

。 ”《

职业病防治法
》

第
52

条规定
：

“

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社会保险外
，

依照有关民事法律
，

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
的

，

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
。 ”

这里所
说的

“

民事法律
”

就是我国
《

民法通则
》

106

条的规定
：“

公民
、

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
其他义务的

，

应当承担民事责任
。

公民
、

法人
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

、

集体的财产
，

侵害他
人财产

、

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
。 ”

此案中
，

被告企业在没有对
“

凶手
”

孙维
进行体检的情况下便招用进入单位

，

而且在
案发前未能及时发现他患有精神病

，

由于一
系列的疏忽

，

为命案发生埋下了隐患
，

造成
许飞被害

，

因此企业依法应承担因过错导致
的民事赔偿责任

。

此案的判决警告用人单位
，

要采取积极
的预防措施

，

珍视职工生命
，

减少工伤事故
的发生

，

否则双重索赔将让企业付出代价
。

“

双重赔偿
”

的法律演变及今日规定
张滨

职工获得工伤保险赔偿后
，

还能要求人身赔偿吗
———

首例法院判决企业对工伤职工双重赔偿

有奖销售广告
背后的法律义务

朱炳辉

案情
日前

，

江西省兴国县法院审结了一
起商家不履行销售广告承诺义务案

。

2008

年国庆期间
，

江西兴国县某药
房打出有奖促销广告

：

凡于
10

月
1

日至
6

日之间在本药房一次性购买药品
500

元以上者
，

均可参加本药房举行的抽奖
活动

，

一等奖将获得
“

海南免费三日
游

”。

李女士看到广告后
，

于去年
10

月
3

日在该药房购买了
530

元药品
，

并抽中
一等奖

。

当她找到药房要求兑现免费旅
游承诺时

，

药房却要其提供证明证实所
购买的药品确实用于生活必需

，

否则不
予兑奖

。

李女士找药房多次交涉未果
，

2008

年
10

月底
，

将该药房起诉至法院请求判
决兑现承诺

。

法院经审理后依据
《

消费者权益保
护法

》、《

合同法
》

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
支持了李女士的诉讼请求

。

说法
首先

，

药房与李女士之间依法成立
了附条件的促销奖励合同

。

该药房发布
的促销广告无误地表明

：

希望消费者和
自己订立药品销售合同

，

只要消费者在
本药房一次性购买药品

500

元以上
，

均
可参加本药房举行的抽奖活动

，

一等奖
将获得

“

海南免费三日游
”。

《

合同法
》

相关条款规定
：“

当事人
订立合同

，

采取要约
、

承诺方式
。 ”“

要约
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

，

该
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

：（

一
）

内容
具体确定

；（

二
）

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
，

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
。 ”“

商业广
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

，

视为要约
”。

由此可以认定
，

该药房发布的促销广告
就是订立合同中的要约行为

。

《

合同法
》

第
26

条规定
：“

承诺通知
到达要约人时生效

。

承诺不需要通知
的

，

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
承诺的行为时生效

。 ”

本案中
，

李女士按
照药房促销广告上的要求购买药品且
一次性达到金额

500

元以上
，

根据交易
习惯这是一种即时作出承诺的行为

，

该
承诺行为一经作出就已生效

。

因此
，

依
照

《

合同法
》

第
25

条
“

承诺生效时合同
成立

”

之规定
，

药房与李女士之间依法
成立了附条件的促销奖励合同

。

其次
，

这种附条件的促销奖励合同
所附条件依法成立后

，

药房应当按照约
定全面履行向消费者提供

“

海南免费三
日游

”

之义务
。

本案中
，

药房与李女士之间依法成
立的促销奖励合同提供免费旅游的前
提条件为

：

在指定期限内在该药房一次
性购买药品价值

500

元以上
，

且参与药
房组织的抽奖时被抽中一等奖

，

此外未
附加其他任何条件

。

李女士的上述行为
完全符合作为合同内容的奖励条件

。

《

合同法
》

第
45

条规定
：“

当事人对
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

。

附生效条
件的合同

，

自条件成就时生效
……”

据
此

，

药房应当按照当初的约定全面履行
自己的义务

、

兑现自己奖励的诺言
。

《

合同法
》

第
107

条规定
：“

当事人
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
务不符合约定的

，

应当承担继续履行
、

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
任

。 ”

法院据此判决支持李女士要求某
药房提供

“

海南免费三日游
”

活动的诉
讼请求

，

符合法律规定
。

诚信是基本的商业道德规范
。

药房
败诉的原因就在于其违背了商家必备
的诚信原则

，

违背了
《

消费者权益保护
法

》

第
4

条
、

第
16

条分别规定的
：“

经营
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

，

应当遵循自愿
、

平等
、

公平
、

诚实信用的原则
。

经营者和
消费者有约定的

，

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
务

……

购买药品是否用于生活必需并
不在促销奖励合同约定的范围

，

更不是
药房是否据以提供

“

海南免费三日游
”

活动的条件
，

本案药房为了规避自己的
义务

、

排除对方权利炮制李女士购买药
品不是用于生活必需的理由从而拒绝
提供促销奖励

，

失信于消费者
，

明显是
错误的

。

日前
，

第四届中国国际安全生产及职
业健康展览会在北京举行

。

本届展览会以
“

安全发展
，

关系民生
”

为主题
，

来自
20

多个国家和地区
200

家
知名厂商展出了包括石油

、

石化
、

交通
、

电
力

、

冶金
、

建筑等
20

个行业的安全技术

与设备
。

此外
，

展会还组织了技术交流会
、

新产品演示
、

救援设备模拟演示
，

以及劳
保服装的现场展示等活动

。

左图
，

救援设备模拟演示
。

下图
：

劳保服装现场演示
。

胡庆明摄

安全生产已成为社会关注焦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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